
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  
出口危險物品進儲申報單  

提翠號碼： 分提單號碼： 

件    數： 目  的  地： 

毛    重： 淨      重： 

運送品名 Proper Shipping Name： 

分類號碼 UN/ID No.： 

包裝規格 Packing Instruction： 

危險物品種類：(請在適當之空格劃『V』符號，如屬易燃液體時‧燃點請予填註) 
Classification of Dangerous Goods： 

1.□爆炸物 Explosive 5.□(1)氧化物 Oxidizers 
2.氣體 Gases(壓縮/液化/加壓溶解/冷凍) □(2)有機過氧化物 Organic Peroxides 
□(1)易  燃 F1ammable 6.□(1)有毒物質 Poisonous Substances 
□(2)非易燃 Non-F1ammable □(2)傳染性物質 infections Substances 
□(3)毒  性 Toxic 7.□(1)放射性物質 I類 Radioactive I 
3.□易燃物質 F1ammable Liquids □(2)放射性物質 II類 Radioactive II 
燃點 Flash Point:___℃或___℉ □(3)放射性物質 III類 Radioactive III  □

(4)分裂性物質 Fissle Materials 
4.□(1)易燃固體 Flammable Solids 8.□腐蝕性物質 Corrosives Subtances 
□(2)易自燃物質 Spontaneously 9.□其他危險物品Miscellaneous 

Combustible Dangerous Goods 
□(3)受潮危險物質 Dangerous When wet  

□客機及貨機均可裝載 □限貨機裝載(CAO) 

特殊事項與處理：(如為放射性物質,進行進倉安全檢測紀錄) 

 
本公司據託運人申報，並依民用航空局採行之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危險物品現行規
則(IATA DANGEROUS GOODS REGULATIONS)審查其內容包裝已符航空公
司運輸安全之要求，保證無安全顧慮，同意承運，請准予進倉，如發生任何危害，
本公司願負一切責任。 

此    致 
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 

 
航空公司簽章 

 


